
111年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業務 

責任通報人員教育訓練簡章 

壹、 計畫緣起： 

為增進本市相關社福法規規定之責任通報人員防治及相關認知，強化對於家庭

內或安置機構之身心障礙者、成人及兒少遭受不當對待、暴力事件之辨識能力與通報

責任，建構健全之防治網絡，爰規劃辦理本教育訓練。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二、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參、 課程內容及參訓對象： 

主題 日期 
時

數 
地點 報名日期 

責任通報課程： 

限本市社政人員參加 

11/28（星期一）

09:00-12:00 
3 線上教學 

即日起至  

名額額滿截止 

責任通報課程： 

限本市教育、保育、教

保服務人員及法務部矯

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人

員參加 

11/28（星期一）

13:30-16:30 
3 線上教學 

即日起至  

名額額滿截止 

責任通報課程： 

限本市警政及醫療人員

參加 

11/29（星期二）

09:00-12:00 
3 線上教學 

即日起至  

名額額滿截止 

責任通報課程： 

限本市公私立托嬰中心

工作人員參加 

11/29（星期二）

13:30-16:30 
3 線上教學 

即日起至  

名額額滿截止 

肆、 報名方式： 

全面採網路報名，逕至指定網址完成報名作業。  

報名網址：https://lihi1.cc/nk7wn 

報名平台說明：https://lihi2.com/9Vvoa 

一、請先註冊，填寫完整基本資料。 

二、登入後，在首頁下方點選【其他】－【責任通報課程】點選課程報名。 

三、報名後請點選首頁上方【報名查詢及簽到退概況】，經工作人員審核後，可

查詢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https://lihi1.cc/nk7wn
https://lihi2.com/9Vvoa


伍、 聯絡方式： 

Line：@ffg3300f 

電話：03-4251676 

電子郵件：training@senior-happiness.org 

陸、 備註： 

一、依衛生福利部規定，本課程不列入每年應完成至少 20 小時訓練時數。 

二、本課程將於課程後申請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

證，但不另行印製時數證明及證書。 

三、為有效運用資源，僅提供網路報名，恕不開放現場報名。 

四、報名學員如欲請假，至遲應於開課前 7 天前告知承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家

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人員須填寫請假單，核可假單請另影送予本會)。

假單下載：https://lihi2.com/mDHDA 

五、線上課程請學員提早配置線上課程配備(如：電腦或手機、鏡頭、麥克風、

耳機等)，線上課程時數認列原則如下： 

（一）參訓學員應於課前檢測相關配備是否使用順暢，如因個人因素致使無

法參訓，時數不予認證。 

（二）學員應確實遵照線上授課規範，配合於時間內進行簽到退動作與完成

相關問卷填答，未於時效內填妥，時數不予認證。 

（三）為提升授課品質，本年度線上課程參訓學員皆應開啟視訊鏡頭與配置

麥克風，以利講師與學員間之教學互動。 

六、課程資訊如有異動等，將以報名平台資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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